「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轉銜輔導實施
規定」大專校院辦理Q＆A
教育部提供各大專校院參考使用
更新至103.06.17
Q1、目前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入伍訓練為學生自行向戶政機關登記，並未透過學校辦理，校方如何獲知役男入伍日期及名單？(103年3月25日更新)
A1：教育部已洽內政部及國防部取得當年入伍訓練役男名單，並結合入營業務宣導，以103年3月25日臺教學(六)字第1030041011號函發各校參考使用。（請參考附件「工作流程簡圖」A階段）

Q2、本轉銜工作是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心理師法》之規定？
A2：
1、 本轉銜工作以尊重學生意願為主要原則，經校方評估有轉銜需求之學生，均須取得其本人同意方得進行轉銜；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第7款規定，屬「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之資料蒐集及利用。（請參考實施規定附表3另製作同意書請學生簽署。）
2、 本轉銜之資料內容列如實施規定附表2，不含個案輔導紀錄等資料，並須經學生同意後轉出，爰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心理師法》之虞。

Q3、有關本實施規定第5點第1款第1、2目規定「校安事件通報或長期受輔學生」為轉銜對象，但校安通報均為匿名、且「長期受輔」定義為何？校方如何找出這些學生？
A3：
1、 經教育部於103年2月21日召開「大專校院辦理『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轉銜輔導實施規定』工作會議」，決議調整轉銜對象為「高關懷並具有危及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安全顧慮者」，並已建議國防部列入本實施規定修正之方向。（請參考附件「工作流程簡圖」B階段）
2、 於本實施規定修正前，「長期受輔」定義建議參考如下：經大專校院輔導人員評估，須持續接受心理輔導期間達6個月以上之學生。得於學生個案輔導晤談過程中了解其是否有入營受訓之規劃，作為轉銜參考。

Q4、因校方不了解國防部獲得轉銜資料之後續作為及心輔人員知能素質，如何充分告知學生有關此轉銜工作之權益？(103年6月17日更新)
A4：
1、 [bookmark: _GoBack]教育部已請國防部提供部隊心輔資源相關介紹及進行轉銜後相關輔導程序，將轉知各公私立大專校院知悉（國防部訂於103年6月30日提供），俾便各校徵詢學生轉銜意願時進行說明。現對於國防部轉銜工作如有疑問，可洽詢國防部02-23122732陳俊伶心輔官。
2、 有關役男轉銜資料，僅為執行後續輔導工作運用，並以專人專夾方式辦理存管及銷毀，不另作他途。
3、 國軍心輔人員區分心輔官、心輔士及心輔員等三大類，並多為國內、外大專院校心理、社工相關科系畢業或具心理輔導專長、國家諮商（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專業證照等人員；另亦經「國軍心理輔導幹部儲訓研習班」、「心輔士官基礎班」或「政戰儲備士官班（陸軍司令部辦班）」等班隊評鑑合格。

Q5、有關本實施規定第5點第1款第4目規定「如學生不同意轉介，且具危及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危險顧慮時，得依相關法規納入轉介對象」應如何執行？校方是否將有相關權責問題？
A5：
1、 經教育部於103年2月21日召開「大專校院辦理『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轉銜輔導實施規定』工作會議」，決議建請國防部刪除第5點第1款第4目以符《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爰本項無執行需要。
2、 國防部表示本轉銜工作之評估均尊重各大專校院輔導人員專業，並無役男應轉銜而未轉銜相關究責問題。

Q6、如本校經檢視評估並無需轉銜學生，是否影響學生輔導工作之績效或有忽略潛在個案之虞？
A6：
1、 本轉銜工作係提供將入營受訓學生最妥適之輔導銜接，請各校本於關懷學生之立場進行；校方如於輔導晤談過程中發現學生狀態不適受訓，亦得建議學生暫緩入營。
2、 除本轉銜工作外，一般役男入營後將經單位實施量表篩檢、幹部及心輔人員發掘或個案主動求助等管道獲悉渠等身心狀況，並持續依據「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規定」追蹤輔導管制，以發掘潛在個案並給予輔導協助。
附件
大專校院辦理「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
轉銜輔導實施規定」工作流程簡圖


























A.每年1月


為辦理「國軍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轉銜輔導實施規定」工作，教育部函請內政部及國防部提供當年暑假申請二階段訓練之役男名單。


教育部函轉上開名單予各公私立大專校院知悉。


B.每年2-5月


各校依上開名單評估勾稽「高關懷並具危及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安全顧慮者」之個案學生。


C.每年6月


各校將「轉銜名冊」以密件函報國防部並副知教育部，如無則免報。


各校徵詢學生其轉銜需求及同意，並告知相關權益後，依本規定附表2擬具「轉銜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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